附件3
XX市场监督管理局
企业名称争议不予受理通知书
X市监名争不予受〔　　〕　　号
申请人：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，本局收到申请人提交的企业名称争议裁决申请书及相关材料，经审查，不符合受理条件，本局决定不予受理。理由如下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如对本不予受理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XX市场监督管理局
年　　月　　日
